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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德沃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宁波德沃智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重

大投资决策程序，建立系统完善的投资决策机制，确保决策的科学、

规范、透明，保障公司和股东的利益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宁波

德沃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司章程”）的规定，制定

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重大投资适用于公司的以下交易： 

（一）购买或出售重大资产； 

（二）对外投资（含委托理财、委托贷款、对子公司投资等）； 

（三）提供财务资助； 

（四）租入或者租出资产； 

（五）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（含委托经营、受托经营等）； 

（六）赠与或者受赠资产； 

（七）债权或债务重组； 

（八）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； 

（九）签订许可使用协议； 

（十）股东大会决议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认定的其他交易。 

上述购买、出售重大资产不含购买原材料、燃料和动力，以及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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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产品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，但资产臵换中涉及购买、出

售此类资产的，仍包含在内。 

 

第二章  决策权限 

第三条 公司购买或出售重大资产事项的审批权限为： 

（一）一年内累计购买或出售重大资产价值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资产总额 20%（含）以下的由总经理审核批准； 

（二）一年内累计购买或出售重大资产价值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资产总额 20%至 30%（不含）的由董事会审议批准； 

（三）一年内累计购买或出售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

30%的重大交易事项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且须经过出席会议的股东

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 

第四条 公司对外投资的审批权限为： 

（一）单笔对外投资金额小于 2000 万元（含），由总经理审核批准； 

（二）单笔对外投资金额在 2000万元（不含）与 3000万元（含）之

间，由董事会审议批准； 

（三）单笔对外投资金额大于 3000万元，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； 

（四）一年内累计向其他企业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

额超过 40%，由董事会审议批准；一年内单笔向其他企业投资金额超

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额 50%的，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第五条 本制度第二条第（三）至（十）项重大投资事项的审批权限

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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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同一类型的项目，单笔或一个会计年度内累计涉及金额为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额 20%以下，由公司总经理审核批准； 

（二）同一类型的项目，单笔或一个会计年度内累计涉及金额为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额 20%至 30%，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； 

（三）同一类型的项目，单笔或一个会计年度内累计涉及金额超过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额 30%的，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 

第三章  决策程序 

第六条 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重大投资事项前，应由公司

相关职能部门对该投资事项进行前期调研、资料搜集、市场调查、财

务测算后提出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及有关其他资料。 

第七条 公司在实施重大投资事项时，应当遵循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

展和全体公司股东利益的原则，确保与实际控制人和关联人之间不产

生同业竞争，并保证公司人员独立、资产完整、财务独立。 

 

第四章 信息披露 

第八条 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购买或出售重大资产、对外投资事项，

公司应当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后两个转让日内以临时公告的形

式披露。 

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九条 本制度所称“以上”、“以下”、“不超过”、包含本数、“超过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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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包含本数。 

第十条 本制度与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一致

时，以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准，并及时

对本制度进行修订。 

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修订及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修改时亦同。 

 

 

宁波德沃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12月 22日 

 


